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0)良字第 015號 

主旨:函轉外交部109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護照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及「護照

申請及核發辦法」如附件，並訂於1月中旬舉辦全國5場旅行社宣導說明會，

請會員旅行社依說明項配合辦理，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10年1月11日觀業字第1090933694號函轉外交部109年12月

31日外授領一字第1096605563號、110年1月5日外授領一字第1106600001號函

號函辦理。 

2. 按內政部預定於110年（日期未定）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下稱New eID），在

臺設有戶籍國民日後得申請於New eID加註外文姓名，並得在New eID製作期

間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臨時證明書」作為身分證明文件使用，外交部為配合

受理護照案件實務需要，爰於109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旨揭細則及辦法，並自

11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依修正「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規定：「國民身分證載有外文姓名

者，護照外文姓名應以國民身分證為準。」，故請旅行業者未來New eID換發

後受理申請變更護照外文姓名案，倘申請人已領載有外文姓名之New eID，該

外文姓名與擬變更之護照外文姓名不同時，須請申請人先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換發New eID及變更外文姓名後，再持憑已變更外文姓名之New eID申請換發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護照及變更護照外文姓名。另同條第2項並就護照外文姓名記載方式，修正適

用對象為國民身分證未記載外文姓名之在臺設有戶籍國民及無戶籍國民，並

於第2款增訂歸化我國國籍者得以姓名並列之羅馬拼音作為護照外文姓名，另

於第7款增訂已婚、離婚及喪偶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護照外文姓氏回復

本姓之規定。 

4. 依修正「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第6條及第11條規定，申請護照應備文件得以  

有效之「臨時證明書」代替國民身分證。另同辦法第12條規定，護照申請人

委任之代理人倘為與申請人現屬同一團體者，該團體應經政府立案；另代理

人為旅行業者，旅行業應檢附申請人委任證明，外交部另修正2款委任書「委

任書（申請人本人委任旅行社代為申請護照專用）」及「委任書（申請人以複

委託方式委任旅行社申請護照專用）」各1份（如附件），併請旅行業者配合辦

理。 

   5.另為因應New eID卡面上記載之個人資料較現行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大幅減少，   

外交部業規劃預定自110年2月1日起實施護照e化作業流程及簡化相關申請書

表，並訂於110年1月15日至20日分別於該部領事事務局、中部、雲嘉南、南

部及東部辦事處各舉辦1場旅行社宣導說明會（如附件），請轉知所屬綜合、

甲種旅行社送件人員參加（同1場次每家旅行社限派1人）。 

   6.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 

     網址http://documentap.tbroc.gov.tw/attachmentcenter 

     識別碼:F58EE28EC1        發文字號:1090933694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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